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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业财富-兴隆 91 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

2018 年第四季度季度报告 

 

一、重要提示 

资产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资产

管理计划资产，但不保证本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。 

投资有风险，资产委托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当认真阅读本资产

管理计划“资产管理合同”、“风险揭示书”等法律文件。在做出投

资决策后，本资产管理计划运营状况与所投资产引致的投资风险，由

资产委托人自行负担。 

1、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。 

2、本报告期自 2018 年 10 月 0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 

二、产品基本情况 

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
兴业财富-兴隆91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
理计划 

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方式 封闭式 
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 2016/12/13 

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日 2026/12/13 

资产管理人 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资产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期末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577,500,000.00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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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范围 

本计划将主要用于认购珞佳熙明的有限合
伙【 577,500,000.00 】份份额（对应人民
币【 伍亿柒仟柒佰伍拾万 】元整）。 
资金闲置期间，可投资于基金公司货币基金
（包含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货币
基金）、银行存款等现金管理类产品，投资
比例为资产总值的 0-100%。 

投资标的 

本计划将主要用于认购珞佳熙明的有限合
伙【577,500,000.00】份份额（对应人民币
【伍亿柒仟柒佰伍拾万】元整）。珞佳熙明
在收到有限合伙份额实缴款后，将认购国投
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
（有限合伙）的有限合伙【577,500,000.00】
份份额（对应人民币【 伍亿柒仟柒佰伍拾
万 】元整）。 

穿透底层资产（如有） 

本资管计划通过投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珞
佳熙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实
际投资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
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一期。截至 2017 年
12 月，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
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一期已经投资微宏动
力系统（湖州）有限公司、奇虎 360 企业安
全公司奇安信项目等 12 家公司，投资规模
26.48 亿元，至此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
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一期已经
全部投资完毕。由于国投（上海）创业投资
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9 年 4 月才能出具国投
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
（有限合伙）所投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
日的估值报告，考虑到股权投资价值有一定
的延续性，考虑到股权投资价值有一定的延
续性，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项目估值将参考
国投（上海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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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提供的基金所投项目于2018年09月
30 日的估值表，12 家公司的投资组合（以
实际投资规模 26.48 亿元计算）于 2018 年
12 月 31 日的中端收益率为 21.83%。 

穿透底层资产融资人

（如有） 

无 

风险缓释措施/增信措

施 

无 

管理费率 0.27% 
托管费率 0.03% 

业绩报酬（如有，包括
业绩比较基准、计提方
式和支付方式 ） 

资产管理人的业绩报酬将根据下面的标准
采用高水位法进行测算： 
1）、当本资管计划已分配本金对应的投资收
益超过【年化 8%】时，资产管理人将获得超
额收益的 50%作为业绩报酬；（本资管计划实
际投资标的为未上市公司股权，测算资产管
理人应获得的业绩报酬的比较基准时采用
参照对象的方法。以 3 倍的三年期存款收益
率（2.75%）、2 倍的五年期债券收益率
（4%-4.4%）作为业绩报酬的第一阶段计提
比较基准） 
2）、当本资管计划已分配本金对应的投资收
益超过【年化 14%】时，资产管理人将获得
超额收益的 80%作为业绩报酬；（本资管计划
实际投资标的为未上市公司股权，测算资产
管理人应获得的业绩报酬的比较基准时采
用参照对象的方法。以 5 倍的三年期存款收
益率（2.75%）、3 倍的五年期债券收益率
（4%-4.4%）作为业绩报酬的第二阶段计提
比较基准。且从历史统计规律看，年化 14%
的资产属于高收益资产，表明资产管理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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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管理能力优秀，可以相对计提更多的超
额收益作为业绩报酬） 
业绩报酬在实际收到珞佳熙明分配的投资
收益日以及合同终止日时分配。由资产管理
人于实际收到珞佳熙明分配的投资收益或
合同终止日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资产托管
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，分配应分配的业
绩报酬，由资产托管人复核后于五个工作日
内从委托财产中一次性分配给资产管理人。 
业绩报酬计提如有四舍五入的差异，以会计
责任方金额为准。 
资管管理人有权自行调低业绩报酬占超额
收益的比例。 

 

三、管理人履职情况 

报告期内，管理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、本计划合同的规定，

诚信、尽责地履行了管理人义务，包括但不限于与重大专项基金管理

人沟通基金运作及投资事宜、以及存续期管理工作等。 

报告期内，管理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本计划合同的规定，

持续密切跟踪重大专项基金一期的运作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获取投资

标的的资产管理报告、了解项目投资进度和退出安排等，报告期内未

发行重大专项基金管理人不当的投资决策行为。 

 

四、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元 

产品本期利润 110,847,564.6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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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末资产净值 685,229,061.58 

期末单位份额净值 1.1865 

注： 

 

五、报告期末投资组合报告 

项目 金额（元） 占总资产比例
（%） 

权益投资 

其中：股票 

基金投资 

固定收益投资 

其中：债券  

      资产支持证券  

金融衍生品投资  

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

其中：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
融资产  

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

⋯ 

其他资产 688,784,250.00 100.00

合计 688,784,250.00 100.00

 

六、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

由于国投（上海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9 年 4 月才能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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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所投项

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估值报告，考虑到股权投资价值有一定

的延续性，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项目估值将参考国投（上海）创业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资产管理人提供的基金所投项目于2018年09月

30 日的估值表。根据此份估值表，对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

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一期的估值如下。 

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一期

总规模 30 亿元，截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已经全部投资完毕。国投（上

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一期共投资 12 个

项目，投资金额 26.48 亿元，另外 3.52 亿元在基金账面作为预留的

GP 管理费。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

的各项运营费用将在基金到期清算时由基金各期投资人按照认购规

模分摊。 

1 奇安信1 2016/12/30 4.00 近期交易法 5.57 5.57 5.57 39.25% 39.25% 39.25%

2 微宏动力 2017/3/31 3.00 市场法 2.29 2.55 2.80 -23.67% -15.03% -6.67%

3 寒武纪1 2017/6/21 2.03 近期交易法 5.40 5.40 5.40 166.01% 166.01% 166.01%

4 天空卫士1 2017/6/23 0.40 近期交易法 0.70 0.70 0.70 75.00% 75.00% 75.00%

5 荣昌制药 2017/6/29 3.00 市场法 2.99 3.33 3.66 -0.33% 11.00% 22.00%

6 沈阳拓荆 2017/6/30 3.20 投资成本法 3.20 3.20 3.20 0.00% 0.00% 0.00%

7 友友天宇 2017/9/30 1.50 市场法 1.35 1.50 1.65 -10.00% 0.00% 10.00%

8 欧米尼 2017/10/19 1.19 投资成本法 1.19 1.19 1.19 0.00% 0.00% 0.00%

9 集创北方 2017/10/30 1.20 市场法 1.03 1.14 1.26 -14.17% -4.81% 5.00%

10 金瑞泓 2017/10/31 2.50 市场法 2.90 3.22 3.54 16.00% 28.80% 41.60%

11 泽生科技 2017/12/6 2.50 投资成本法 2.50 2.50 2.50 0.00% 0.00% 0.00%

12 振华新材 2017/12/15 1.96 投资成本法 1.96 1.96 1.96 0.00% 0.00% 0.00%

26.48 31.08 32.26 33.43 17.37% 21.83% 26.25%

项目收益
率(基于高
端收益）

以上数据基于国投（上海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我司发送的重大专项基金于2018年9月30日的估值表

一期项目小计

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时间
投资金额
（亿元）

估值方式 低端估值 中端估值 高端估值
项目收益
率(基于低
端收益）

项目收益
率(基于中
端收益）

 
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一期

已投 26.48 亿元项目的低端估值、中端估值、高端估值分别为 31.08

亿元、32.26 亿元、33.43 亿元，低端项目收益率为 17.37%、中端项

目收益率为 21.83%、高端项目收益率为 26.25%。剩余计提的 3.52 亿

元管理费以原值计入净值，则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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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一期的低端、中端、高端净值分别为 1.1533、

1.1927、1.2317。 

重大专项基金一期

低端净值 1.1533

中端净值 1.1927

高端净值 1.2317  
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一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预估净值为 1.1927。 

 

七、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计划未收到所投资产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

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一期分配的收益，所以也未向委托人进

行收益分配。 

 

八、投资经理变更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计划未发生投资变更事项。本计划投资经理简历如

下： 

冯舜，清华大学工学硕士，曾在华泰柏瑞基金、湘财证券担任高

级行业研究员、行业研究员职务，2013 年 8 月加入兴业财富资产管

理有限公司。 

 

九、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计划未发生关联交易。 

 

十、产品其他重大事项简述 

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重大专项基金”）于 2016 年成立，总规模 100 亿，重大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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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一期 30 亿资金已经于 2016 年 12 月全部到位，重大专项基金二

期 30 亿资金已经于 2017 年 11 月全部到位。 

为了完成重大专项基金三期出资，宁波珞佳熙明有限合伙企业引

入新的投资人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，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

资有限公司继续通过宁波珞佳熙明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认购重大专项

基金三期份额。 

兴业财富-兴隆 91 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于 2018 年 12

月20日对宁波珞佳熙明有限合伙企业减资3.85亿元未实缴LP份额，

同时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对宁波珞

佳熙明有限合伙企业增资 3.85 亿元 LP 份额。宁波珞佳熙明有限合伙

企业收到增资款后，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实缴重大专项基金三期投

资款。 

宁波珞佳熙明有限合伙企业 GP 为上海兴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，认缴 GP 份额 1 万元，未实缴。按照基金公司子公司管理规定，

上海兴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辖私募投资基金存量项目不能新

增投资规模，所以在满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，为了保障顺利履行出资

义务，上海兴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GP 份额于 2018 年 12 月 20

日转让给国投（上海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。由于上海兴晟股权投

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GP 份额未实缴，且上海兴晟股权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在宁波珞佳熙明有限合伙企业未收取任何费用，所以，此次

GP 份额转让对价拟定为 0 元。 

宁波珞佳熙明有限合伙企业将根据重大专项基金的收益分配通

知，在扣除宁波珞佳熙明各合伙人应摊税费及费用后，向各 LP 分配

本金和收益。鉴于重大专项基金将各期出资单独核算及分配，宁波珞

佳熙明将来自一期的本金和收益分配给有限合伙人兴业财富-兴隆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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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资管计划，宁波珞佳熙明将来自二期的本金和收益分配给有限合伙

人兴业财富-龙腾国芯资管计划，宁波珞佳熙明将来自三期的本金和

收益分配给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。各合伙人按依照各自实

缴的出资比例分担宁波珞佳熙明需要承担的税费。 

 

十一、产品主要风险简述 

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将可能面临下列各项风险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市场风险 

市场价格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将使委托财产面临潜在的风险。 

（二）管理风险 

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资产管理人可能限于知识、技术、经验等因

素而影响其对相关信息、经济形势的判断，其精选出的投资品种的业

绩表现不一定持续优于其他投资品种。 

（三）流动性风险 

在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，资产管理人可能无法迅速、低成本

地对投资标的进行处置，从而对委托财产收益造成不利影响。 

（四）信用风险 

本委托财产交易对手方发生交易违约或所投资产涉及的相关信

用主体发生违约，将导致委托财产损失。 

（五）特定的投资方法及资产管理计划所投资的特定投资对象可

能引起的特定风险 

本计划通过投资珞佳熙明的有限合伙份额间接投资于国投（上

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有限合伙份额，

资金闲置时可投资于基金公司货币基金（包含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管理的货币基金）、银行存款等现金管理类产品，由此产生如下的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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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风险： 

1. 资产减值风险。本计划投资的资产存在资产减值风险，即无法

确保本计划所投资的标的物的价值保持保值增值，如果因市场等原因

导致资产减值，而无其他信用增级措施予以保障，则受托资产的收益

率及可收回金额将无法保障。 

2. 无法及时变现风险。所投资产由于市场、信用、操作、政策等

多种原因，导致流动性不充分而存在无法及时变现的风险。如本合同

终止时因持有资产缺乏流动性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部分资产未能流

通变现，清算小组将延迟清算，则需等该部分资产流通变现后再对全

部资产进行统一清算。 

3. 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

管理风险。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的 GP 管理团队多来自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，由于管理团队投资能

力限制或管理团队失职，有可能导致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

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投资亏损。 

4. 本 计 划 将 主 要 用 于 认 购 珞 佳 熙 明 的 有 限 合 伙

【577,500,000.00】份份额（对应人民币【伍亿柒仟柒佰伍拾万】元

整）。珞佳熙明在收到有限合伙份额实缴款后，将认购国投（上海）

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有限合伙

【577,500,000.00】份份额（对应人民币【伍亿柒仟柒佰伍拾万】元

整） 

5、按照资管新规被提前清理结束的风险。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

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家外汇管理

局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联合印发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

指导意见》，根据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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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资管计划嵌套层数不能超过 2 层；创业投资基金、政府出资产

业投资基金的相关规定另行制定。在本计划交易结构中从资金端到资

产端共有 3 层资管计划、2 层有限合伙企业，若严格参照《关于规范

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，本资管计划有面临被提前清理

结束的风险。 

资产管理人有权提前终止本计划，具体操作如下：在资产管理计

划拟提前终止前 3 个工作日于资产管理人网站或其母公司（兴业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）网站（www.cib-fund.com.cn）或兴业银行网站发出

拟提前结束资产管理计划公告通知资产委托人。待到提前终止日强制

退出所有份额，本计划提前终止。 

（六）其他风险 

战争、自然灾害、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可能导致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有

遭受损失的风险,以及证券市场、资产管理人、资产托管人可能因不

可抗力无法正常工作,从而有影响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提取的风险。 

 

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19 年 01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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